普陀区人才储备中心(普陀区海洋经济创新研究院)
[bookmark: _GoBack]招聘岗位和拟分配单位
 
	招聘岗位
	招 聘
人 数
	初审符合条件报名人 数
	最多可录用人数
	拟录用人 数
	拟分配单位

	金融管理
	3
	9
	3
	3
	区人大财经工委、区自贸区事务局、区金融办各1人

	法律咨询
	3
	3
	1
	1
	区城市管理局1人

	人力资源管理
	2
	3
	1
	1
	区人力社保局1人

	数据应用与信息化管理
	2
	3
	1
	1
	区旅委1人

	行政管理
	3
	4
	2
	2
	区人才办、区招商局各1人

	旅游策划
	3
	7
	3
	3
	区城市管理局、区住建局、区农林水利围垦局各1人

	环境保护
	2
	8
	2
	2
	区安监局2人

	生物化工
	4
	28
	4
	3
	区经科局2人、普陀经济开发区1人

	农村水利
	2
	5
	2
	2
	区农林水利围垦局、展茅街道各1人

	市场营销
	4
	3
	1
	1
	区人才办（人才服务中心）1人

	政策研究
	5
	10
	5
	4
	区委区政府政研室2人，区委组织部1人，区督考办1人

	投资审计
	3
	2
	1
	1
	区财政局1人

	合计
	36
	85
	26
	24
	　

	备注：拟录用人选按照面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自主选择用人单位。


 

